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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０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岛黄海橡胶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３５１

号），批复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发行

１４０

，

６４３

，

９０１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六、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

本公司将依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以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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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１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邮

件形式发出、以通讯形式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０９

：

００

在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园

３

号公司办公楼

２

号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另有全体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

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振华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各项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根据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拟用自筹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

有限）增资人民币

２

亿元，主要用于扩大黄海有限的生产规模，提高其盈利能力。

本次增资资金将计入黄海有限资本公积， 其注册资本仍保持人民币

１

亿元不变。 同时， 公司仍将持有黄海有限

１００％

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３

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同全资子公司签订

＜

资产包转让协议

＞

的议案》

会议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当前实施情况，为便于资产交割，以及有利于未来置出资产的持续经营、良性发展，

拟同黄海有限签订《资产包转让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的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同全资子公司签订

＜

资产包转让包协议

＞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４

号）。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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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邮件形式发

出、 以通讯形式确认，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１

：

００

在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园

３

号公司办公楼

２

号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三人，同时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齐春雨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根据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拟用自筹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２

亿

元，主要用于扩大黄海有限的生产规模，提高其盈利能力。

本次增资资金将计入黄海有限资本公积， 其注册资本仍保持人民币

１

亿元不变。 同时， 公司仍将持有黄海有限

１００％

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３

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同全资子公司签订

＜

资产包转让协议

＞

的议案》

会议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当前实施情况，为便于资产交割，以及有利于未来置出资产的持续经营、良性发展，

拟同黄海有限签订《资产包转让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同全资子公司签订

＜

资产包转让协议

＞

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４

号）。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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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３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资概述

１

、增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根据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拟用自筹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有限）

增资人民币

２

亿元，主要用于扩大黄海有限的生产规模，提高其盈利能力。

本次增资资金将计入黄海有限资本公积， 其注册资本仍保持人民币

１

亿元不变。 同时， 公司仍将持有黄海有限

１００％

股权。

２

、增资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本次对黄海有限增资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表决。

３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金岭

３

号路

４

、法定代表人：王锋

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６

、经营范围：橡胶轮胎制造、销售；橡胶化工产品开发及销售；高新技术开发；橡胶生产工艺开发；维修轮胎（不含

翻新）及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７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８

、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黄海有限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００

，

００７

，

７６８．７８

元， 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００７

，

７６８．７８

元，净利润为

７

，

７６８．７８

元。

三、增资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扩大全资子公司的产能规模，提高其盈利能力，增强其行业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支持其持

续健康发展。

本次增资后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的财务结构，提高其融资能力，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符合

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２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本公司将监督本次增加资金的使用情况，控制投资风险，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全权

办理本次增资相关事宜。

３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增资的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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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

０５４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全资子公司

签订《资产包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为了重组方案的交割方便，本公司拟按照《资产包转让协议》约定条件， 将其扣除货币资金、海关保

证金、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全部资产

７２４

，

８３２

，

６３１．６２

元（其中债权金额为

１２２

，

７１９

，

７８９．７０

元）、业务和合计金额为

５７５

，

６６４

，

４０２．７８

元的债务（其中短期借款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应付账款

２１５

，

５１３

，

５６９．３０

元，预收款项

６

，

６８１

，

０３７．３９

元，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３

，

９１８

，

２９１．６４

元，其他应付款

２９

，

５５１

，

５０４．４５

元），作价

１４９

，

１６８

，

２２８．８４

元一并转让给全资子公司青岛黄

海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有限）。 同时，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资产相关的全部人员与本公司解除劳动

关系，由黄海有限承接并与黄海有限签署劳动合同（上述资产、负债、相关业务以及承接的人员简称“资产包”）。

黄海有限亦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该资产包。

●

交易性质：黄海有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资产转让，为本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当前实施情况进行，目的在与便于资产交

割，并有利于未来置出资产的持续经营、良性发展。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无影响。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１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五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本公司与黄海有限签署了《资产包转让协议》。 协

议约定：本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资产包（包括：扣除货币资金、海关保证金、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全部资产

７２４

，

８３２

，

６３１．６２

元，其中债权金额为

１２２

，

７１９

，

７８９．７０

元；以及业务和合计金额为

５７５

，

６６４

，

４０２．７８

元的债务，其中短期借款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应付账款

２１５

，

５１３

，

５６９．３０

元、预收款项

６

，

６８１

，

０３７．３９

元、应付职工薪酬

４３

，

９１８

，

２９１．６４

元、其他应付款

２９

，

５５１

，

５０４．４５

元） ，作价

１４９

，

１６８

，

２２８．８４

元一并转让给黄海有限。 同时，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资产相关的全

部人员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由黄海有限承接并与黄海有限签署劳动合同。

２

、黄海有限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樊培银先生、王厚宝先生、杜常功先生同意本次资产转让的相关事宜，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１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２０００１８０６０４１７

注册资本：

２５

，

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园

３

号

法人代表：孙振华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业务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橡胶轮胎制造、销售；橡胶化工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核

准范围经营）；高新技术开发、咨询及服务；工艺开发；修旧利废。 分支机构经营：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维修）；货物进

出口；汽车装饰；汽车清洗服务；销售：汽车配件、润滑油、润滑脂、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８４０

，

３５０

，

８３９．１２

元，净资产为

－４３６

，

４３８

，

４７７．１６

元，

净利润为

－９９

，

６５３

，

４５３．３８

元。

２

、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２１４０２０００２３０４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金岭

３

号路

法定代表人：王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橡胶轮胎制造、销售；橡胶化工产品开发及销售；高新技术开发；橡胶生产工艺开发；维修轮胎（不含翻

新）及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００

，

００７

，

７６８．７８

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００７

，

７６８．７８

元，

净利润为

７

，

７６８．７８

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转让的目标资产包括：为了重组方案的交割方便，本公司拟按照《资产包转让协议》约定条件，本公司以其合法拥

有的资产包（包括：扣除货币资金、海关保证金、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全部资产

７２４

，

８３２

，

６３１．６２

元，其中债权金额为

１２２

，

７１９

，

７８９．７０

元；以及业务和合计金额为

５７５

，

６６４

，

４０２．７８

元的债务，其中短期借款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应付账款

２１５

，

５１３

，

５６９．３０

元、预收款项

６

，

６８１

，

０３７．３９

元、应付职工薪酬

４３

，

９１８

，

２９１．６４

元、其他应付款

２９

，

５５１

，

５０４．４５

元），作价

１４９

，

１６８

，

２２８．８４

元一并转让给黄海有限。 同时，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资产相关的全部人员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由黄海有限承接并与黄海有限签署劳动合同。

２

、转让价格及方式：

转让价格：对价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９

，

１６８

，

２２８．８４

元。

转让方式：黄海有限以承担负债并支付现金的方式作为交易对价。

３

、资产所有权、占有及凭证的转移

黄海有限在《资产包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价款支付至本公司指定帐户。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协商，交易各方确定本次交易定价的政策和依据为：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

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定各方的名称：

甲方：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２

、交易价格及结算方式：

交易对价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９

，

１６８

，

２２８．８４

元。 黄海有限以承担负债并支付现金的方式作为交易对价。

３

、交易资产的移交和产权过户安排

黄海有限在《资产包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价款支付至本公司指定帐户。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资产包（包括：扣除货币资金、海关保证金、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全部资产

７２４

，

８３２

，

６３１．６２

元，其中债权金额为

１２２

，

７１９

，

７８９．７０

元；以及业务和合计金额为

５７５

，

６６４

，

４０２．７８

元的债务，其中短期借款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应付账款

２１５

，

５１３

，

５６９．３０

元、预收款项

６

，

６８１

，

０３７．３９

元、应付职工薪酬

４３

，

９１８

，

２９１．６４

元、其他应付款

２９

，

５５１

，

５０４．４５

元） ，作价

１４９

，

１６８

，

２２８．８４

元一并转让给黄海有限。 同时，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资产相关的全

部人员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由黄海有限承接并与黄海有限签署劳动合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黄海有限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机构方面均保持独立。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转让，为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当前实施情况进行，目的在与便于资产交割，并有利于未来置出资产的

持续经营、良性发展。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无影响。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樊培银先生、王厚宝先生、杜常功先生同意本次资产转让的相关事宜，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资产转让，为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当前实施情况进行，目的在与便于资产交割，并有利于未来置出资产

的持续经营、良性发展。

２

、本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资产包（包括：扣除货币资金、海关保证金、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全部资产

７２４

，

８３２

，

６３１．６２

元，其中债权金额为

１２２

，

７１９

，

７８９．７０

元；以及业务和合计金额为

５７５

，

６６４

，

４０２．７８

元的债务，其中短期借款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应付账款

２１５

，

５１３

，

５６９．３０

元、预收款项

６

，

６８１

，

０３７．３９

元、应付职工薪酬

４３

，

９１８

，

２９１．６４

元、其他应付款

２９

，

５５１

，

５０４．４５

元），作价

１４９

，

１６８

，

２２８．８４

元一并转让给黄海有限。同时，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资产相关的全部

人员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由黄海有限承接并与黄海有限签署劳动合同。

３

、本公司关于审议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的董事会召集、召开和表决等程序符合《公司法》、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以账面价值定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交易有利于重组的交割及置出资产的持续经营，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定价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关于签订

＜

资产包转让协议

＞

的独立意见》；

４

、本公司同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包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５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其解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现将证券部门

１０

月份接听与解答投资者有关问询事项整理并公

告如下。

一、投资者问询事项主要情况

本月，投资者关注与问询事项仍集中在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面，包括：进展情况，何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

核准文件，以及能否“摘星脱帽”、有无退市风险等。

二、本公司解答投资者主要情况

对投资者的问询事项，本公司证券部门努力做到及时接听、耐心解答、认真回复，并做好必要记录。 其中，回复情

况主要如下：

１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继续积极推进，本月重点根据中国证监会所发《关于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函》（上市一部函 〔

２０１３

〕

６７７

号）， 完成了会后反馈意见回复材料的上报工

作。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

化工科学研究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３５１

号） ，获知其已核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 据此事项，本公司及时发布提示性公告。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批文后，本公司将会同相关方面，积极加快重组后续工作，力争尽快完成资产交割工作。

２

、能否“摘星脱帽”及有无退市风险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３．８

条有关内容，上市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

示的，在风险警示期间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且同时满足五个条件的，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 本公司将在完成本次重组工作后，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

符合有关条件，并确定是否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即：“摘星脱帽”）的申请。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但能否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完成资产交割仍存在不确定

性。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内完成，本公司股票可能会因净资产连续两年为负，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发布完后被暂停

上市交易。

３

、其它

以上有关公告事项，本公司已刊登于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ｃｏｍ．ｃｎ

）上，同时已通过上证

ｅ

互动平台的“上市公司发布”

栏目披露相关信息，投资者可登录以上网站进行查询。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虽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但能否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完成资产交割仍存在不确

定性。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内完成，本公司股票可能会因净资产连续两年为负被暂停上市交易。

对于上述风险，本公司提醒投资者予以注意。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６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披露了《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根

据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反馈及并购重组委会后反馈意见的要求， 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

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已在重组报告书的“重大事项提示”、“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三、本

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增加“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相关内容；并在重组报告书中修改了与审批相关的风

险提示。

２

、由于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化工科学院）受让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海集

团）所持本公司的

１１５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股权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获得批准并得以实施，本公司目前的控股股东已变更为化工科

学院，已在重组报告书的“第一章 交易概述

／

三、本次交易基本情况”“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二、设立及股本变更

情况，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九、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中增加黄海集团将其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化工

科学院的说明以及化工科学院的基本情况说明。

３

、“重大事项提示”及“第十章 风险因素”中对长期无法分红的风险进行了细化，增加了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院有限公司）和化工科学院对长期不能分红的应对措施。

４

、在“第一章 交易概述

／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中重新表述了解决同业竞争这一交易目的。

５

、在“第一章 交易概述

／

七、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中，对本次重组不构成借壳的原

因及计算口径重新表述。

６

、在“第四章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

四、拟出售的负债情况及转移取得的债权人同意情况”中，对重大资产重组

所涉轮胎资产置出有关人员安置所需费用及其测算，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的履约能力进行了说明。

７

、在“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二、历史沿革”中，增加了改制剥离资产情况的说明。

８

、在“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三、天华院有限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中，增加了天华院有限公司子公司

南京天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天华）近年来业绩波动原因的说明。

９

、在“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四、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中，更新了天华院有限公司目前已签订的订单情况。

１０

、在“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中，对疵瑕房产对

评估值以及天华院有限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１１

、在“第六章 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七、成本构成及原材料采购情况”中，以财务的统计口径重新统计

了前五名供应商名称及采购金额等情况。

１２

、在“第七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

二、拟购买资产评估情况”中，增加了盈利预测相关的宏观背景、行业发展情

况、订单及竞争等情况，增加了预测未来几年营运资金追加存在较大波动的原因，天华院有限公司及南京天华依据

１５％

所得税率进行预测的不确定性分析。

１３

、在“第九章 本次交易涉及的合同主要内容”中，增加了“四、化工科学院针对《利润补偿协议》的补充承诺”。

１４

、在“第十一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中，增加了“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相

关分析。

１５

、在“第十三章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

析”中，增加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发展规划。

１６

、在“第十三章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影响的说明”中，增加了重组后上

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及相应的规划安排。

１７

、在“第十五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

一、同业竞争”中，细化了天华院有限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下属其他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分析。

１８

、在“第十五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

二、关联交易”中，增加了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的分析。

修订后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相关中介机

构出具的《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等，与同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

资者可登录相关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５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３１０７７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

公司报送的《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提出了反馈意见，并要求本公司于收到反馈通知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提交

书面回复。

本公司收到反馈通知后，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需要反馈的材料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并

对反馈意见的具体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由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标的公司的原审计

报告已超过有效使用期限，标的公司补充审计的工作尚在落实中。

鉴于部分反馈意见涉及事项较为复杂，需要较长时间沟通、协调，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反馈意见回复材料。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延期

３０

个工作日回复反馈通知。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诉（仲裁）案件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发布北大荒涉及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部分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在披露的

３３

起，涉案金额合计

７．９２４

亿元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中，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有部分事项取得进展，涉及涉案金额

２３６

，

４３３

，

４５７．９２

元，详细情况请见附件。

附件：《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诉讼 （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９．７—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诉讼

（

仲裁

）

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序

号

立案

时间

起诉

时间

起诉

（

申

请

）

方

应诉

（

被申

请

）

方

承担

连带

责任

方

诉

讼

仲

裁

类

型

诉讼

或仲

裁机

构名

称及

所在

地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额

诉讼

（

仲

裁

）

是否

形成预

计负债

及金额

诉讼

（

仲裁

）

进展情况

诉讼判决

、

裁定情况

或仲裁情况

诉讼

（

仲

裁

）

判决

执行情

况

调解情

况

１

２０１３．

４．２２

２０１３．

４．２２

秦皇

岛北

大荒

龙业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海南

鹰力

不动

产投

资有

限公

司

海 南

万 宁

北 大

鹏 飞

实 业

有 限

公司

诉

讼

秦

皇岛

中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

原告向被告

提 供 借 款

２５００

万 元

。

期 限 届 满

后

，

被告仅

偿 还

８７５

万

元

。

故原告

提起诉讼

。

１７，９３９，

０００．００

秦中院已判决

（２０１３）

秦

民初字第

５１

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我方送达

。

１．

海南鹰力偿还龙业

地产借款

１６２５

万元

、

借款日至判决日利

息

；２．

北大鹏飞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３．

原

被告分担案件受理

、

保全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已

开始申

请法院

强制执

行

２

２０１３．

６．７

２０１３．

６．７

北大

荒龙

垦麦

芽有

限公

司

黑龙

江省

康尔

麦动

物营

养科

技有

限公

司

诉

讼

农垦

中院

公司与其进

行大麦种植

合 作

，

因

２０１２

年自然

状况影响其

农业受灾

，

导致大麦减

产

，

无法偿

还大麦种植

款 项 共 计

８４１

万元

。

８，４１０，

０００．００

农 垦 中 院 已 判 决

－

（２０１３）

垦民初字第

１２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被告给付原告大麦

款

８４１

万元及利息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至

实际给付日

；

未按判

决指定期限给付利

息加倍

；

案件受理费

被告承担

。

３

２０１３．

１０．１８

２０１３．

１０．１８

秦皇

岛北

大荒

龙业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哈尔

滨中

青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诉

讼

哈尔

滨中

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原告向被告

提 供 借 款

５０００

万 元

。

期 限 届 满

后

，

被告仅

偿还

１５００

万

元

，

故原告

提起诉讼

。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因与淄博担保公司签订

保证合同的是麦芽公

司

，

为把担保公司也列

为被告

，

原以麦芽公司

作为原告起诉

。

庭审中

被告提交两份说明

，

麦

芽公司与中青公司签订

的合同是为内部管理需

要

，

双方实际执行的仍

是龙业公司与中青公司

的合同

。

故现需以龙业

公司名义起诉

，

查封中

青公司土地后

，

麦芽公

司再撤诉

。

等待开庭审理

。

４

２０１３．

６．５

２０１３．

６．５

秦皇

岛北

大荒

龙业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黑龙

江忠

信伟

业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诉

讼

秦皇

岛中

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

原告向被告

提 供 借 款

１０００

万 元

。

期 限 届 满

后

，

被告一

直 未 予 偿

还

，

故原告

提起诉讼

。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已开庭审理完毕

，

农垦

中院下发民事调解书

（

２０１３

）

垦民初字第

９

号

。

１０

月

１５

日送达

。

被告忠信伟业给付

原告

１３５０

万元

；

逾期

被 告承担

１３５０

万 元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给付日的利息

；

案件

受理费双方共同承

担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已开

始申请

法院强

制执行

５

２０１３．

４

２０１３．

４

北大

荒鑫

亚经

贸有

限责

任公

司

双城

市单

城粮

库

诉

讼

绥化

农垦

法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

公司原

玉米部与双

城市单城粮

库签定玉米

代储合同

，

现形成欠款

１５４

万元

。

１

，

５８４

，

４５７．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黑

龙江省绥化农垦法

院达成民事调解

，

调

解书编号

［

２０１３

］

绥

商初字第

１４５

号

，

被

告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前

给付

１００

万元

，

余款

在

１１

月

３１

日前还清

，

８

月

３１

日前不还

１００

万元

，

全部款项在

９

月

１５

日前还清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还

１１７９０２

１．７２

元

，

其 余 货

款 与 鑫

亚 大 连

分公司

欠

双 城 直

属 库 货

款对抵

，

在

１２

月

１０

日 前

向 鑫 亚

大 连 分

公 司 开

具 发 票

后 完 成

抵销

，

否

则 继 续

执行

。

已达成

调解协

议

６

２０１３

－６

２０１３

－６

乔

治

、

王秉

栋

黑龙

江省

岱旸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诉

讼

原告以被告

对西十二道

街项目不再

继续投资建

设为由

，

要

求被告承担

违约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月

２９

日开庭审理

，

由于

被告提出法官回避事

宜

，

等待法院再次开庭

通知

。

９

月

２５

日开庭审理中

原告提出撤诉

，

现法

院已下达裁定同意

撤诉

，

此案终结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以

通讯方式表决。全部

１０

名董事均参加了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 决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拟解聘史晓丹先生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在解聘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副总经理史晓丹先生

的表决程序和解聘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解聘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董事会解聘史晓丹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二、关于公司董事刘长友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鉴于史晓丹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按《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董事刘长友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８０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书面、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３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６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

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借款，借款金额

６．９

亿元，借款年利率不高于

８％

，借款期限

２４

个月（可提前

偿还）。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耿建明、刘山、鲍丽洁、杨绍民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８１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和资金安排， 公司拟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委托借款。具

体内容如下：

一、委托借款情况：

（一）借款金额：

６．９

亿元人民币；

（二）借款期限：

２４

个月（可提前偿还）；

（三）借款利率：年利率不高于

８％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底，荣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６７１

，

５２０

，

０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３５．５８％

，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上述委托借款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春明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杨小青

注册资本：

３２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号 ：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８４０

经营范围：对建筑业、工程设计业、房地产业、建材制造业、金属制造业、卫

生业、金融、保险业、采矿业的投资。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本着全力支持公司发展的原则，经过与公司

友好协商，按照其资金成本确定了本次委托借款的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连续十二个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额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荣盛控股、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续十

二个月累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４７

，

１３５

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９７％

。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借款的议

案》及其他相关文件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向关联人荣

盛控股委托借款。本次委托借款金额

６．９

亿元，借款利率不超过

８％

，借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可提前偿还）。荣盛控股本着全力支持公司的原则，经过与公司友好协

商，按照其资金成本确定了本次委托借款的交易价格。同时参照了

２０１３

年公开

披露文件中其他上市公司委托贷款的借款利率，我们认为，委托借款的利率经

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本次委托借款符合公司

２０１３

年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

２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耿建明、刘山、鲍丽

洁、杨绍民回避表决。该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七、根据《中小企业版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关联交易》的规定，上市

公司可以按照合同期内应支付的利息、 资金费用使用情况或担保费用总额作

为关联交易金额。由此确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１

，

０４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６％

。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３－０４８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由

于工作人员疏忽，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出现个别错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

如下。

原文披露为：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

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８，４０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０．９２２ ４０７，３７６，０００ ４０７，３７６，０００

冻结

４０７，３７６，０００

中科渝祥

（

天津

）

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１ ８０，００６，４００ ０

无

０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１ ８０，００５，６００ ０

无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

合

其他

３．２１２ ２５，６９８，４２１ ０

无

０

上海载荣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００ １５，９９８，４００ ０

无

０

高勇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３７ １３，８９６，０００ ０

无

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

其他

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金宝天融

（

大连

）

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 ７，９９９，２００ ０

无

０

周新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０ ６，６３８，９６９ ０

无

０

杭州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００ ６，３９９，３６０ ０

无

０

更正为：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８

，

４０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０．９２２ ４０７

，

３７６

，

０００ ４０７

，

３７６

，

０００

无

０

中科渝祥

（

天津

）

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１ ８０

，

００６

，

４００ ０

无

０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１ ８０

，

００５

，

６００ ０

无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

合

其他

３．２１２ ２５

，

６９８

，

４２１ ０

无

０

上海载荣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００ １５

，

９９８

，

４００ ０

无

０

高勇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３７ １３

，

８９６

，

０００ ０

无

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

其他

１．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０

金宝天融

（

大连

）

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 ７

，

９９９

，

２００ ０

无

０

周新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０ ６

，

６３８

，

９６９ ０

无

０

杭州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００ ６

，

３９９

，

３６０ ０

无

０

修订后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对因工作人员疏忽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３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通

过《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共有

４

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了会议，代表股份

２０３

，

９２２

，

６６６

股，占公司总

股本

６３４

，

２５７

，

７８４

股的

３２．１５％

。

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丁振国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现将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ＢＴ

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若中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３６

，

３９１

，

３６３

股，同意票

３６

，

３９１

，

３６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本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联发投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７

，

５３１

，

３０３

股，对本案回避表决。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承接全资子公司农业银行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承接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所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马市支行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事项。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２０３

，

９２２

，

６６６

股，同意票

２０３

，

９２２

，

６６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编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２０３

，

９２２

，

６６６

股，同意票

２０３

，

９２２

，

６６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４

、选举周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２０３

，

９２２

，

６６６

股，同意票

２０３

，

９２２

，

６６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刘慧玲律师、张铮律师见证，其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０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公司应出

席会议的董事共

８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共

８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出资

５０

万元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

拟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北京金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公司出资比例占

１００％

；

３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０

万元；

４

、拟定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服务、房屋租赁（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１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概述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出资

５０

万元在北

京设立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北京金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公司出资比例占

１００％

；

３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０

万元；

４

、拟定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服务、房屋租赁（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三、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１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子公司系为了业务发展需要，提高经济效益。 子公司设立后，将对公司长期

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２

、存在的风险

子公司的设立、审批等环节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５２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自查，公司没有影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经向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函证， 其确认除本公司已按规定披露的相关信息

外，其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发行股份、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并承诺至少未来

３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

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９

日、

３０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前期已披露的计划收购北京科信盛彩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项目

目前正在推进中，已开展尽职调查、评估、审计等相关工作。 公司将依据项目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没有影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同时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函询问， 经确认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收购、发行股份、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

３

个月内不会策划

上述重大事项。 同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自本公司复牌公告之日（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披露的《股票复牌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

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

报备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


